浅析养老金发放的风险分析及防范
——以即墨市养老金发放为例
    山东省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庄坤  
摘要：社会保险基金作为社会保障的主要部分，它担负着我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重任。为维护维护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降低养老金发放风险，即墨市采取多项举措降低发放风险，但仍然存在多领冒领养老金现象，社会影响恶劣，降低养老金发放风险迫在眉睫。本文从养老金发放风险的成因入手，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提出养老金发放风险的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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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即墨市养老金发放现状
近年来，即墨市企业退休职工人数稳步增长, 2011-2015年五年间，企业退休职工由1.6万人增加到4.4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放金额从2.9亿增加至8.6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
近几年，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冒领养老保险待遇的发生，即墨市逐步探索了现场认证、委托认证、上门认证等认证方式，并将待遇发放人员每月与公安系统、民政系统进行信息比对，有效降低了发放风险。同时，还依托镇（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建立了覆盖全市的服务网络，及时反馈离退休人员生存状况，成为做好资格认证工作的重要支撑。但是，在养老金发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2014至2015两年间，即墨市共查处企业退休冒领养老金 17.5万，追回金额 17.5万。
二、目前养老金发放的风险成因分析
（一）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中产生的风险
企业退休职工及供养亲属死亡后家属冒领养老金是威胁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主要因素。部分家属法律意识淡薄,特别是供养亲属死亡后家属隐瞒不报，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较大难度，而要想追回冒领的养老待遇难度更大。
1、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周期长。按照青岛市企业退休职工和供养亲属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办法规定，每年4-10月为认证时间，10月31日尚未认证和未通过认证的停发待遇。这样的认证方式弊端在于认证结果具有严重的滞后性。例如：2013年底，在即墨市尚未实行公安民政死亡信息比对之前，供养亲属高xx,于2012年7月认证，9月不幸患急症去世，家属未上报，待遇一直发放。因2013度未认证，社保部门于2013年10月为其停发待遇，共多发供养待遇13个月，多领取待遇6396元。
2、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难度大。一是识别难度大。只根据身份证照片来识别人，退休职工身份证使用期限都是长期的，年龄增加导致模样发生变化，单凭工作人员肉眼辨认非常困难，识辨的难度非常大。二是存在弄虚作假情况。个别单位把关不严，或因利益诱惑而出具虚假户籍证明、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等，给认证工作带来难度。三是谎报、瞒报死亡时间。待遇领取人员死亡后，家属隐瞒不报，出现不查不报的情况，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困难多。部分待遇领取人员不理解资格认证工作，理解成对领取人的不尊重，有抵触情绪；还有一些居住较远或行动不便的待遇领取人员，对预约上门认证人员甩脸子、不配合；对采取委托异地经办机构认证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方经办人员把关不严，容易造成冒领者蒙混过关等问题；一些离退休人员亲属法制观念不强, 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养老金是国家的钱，能多拿就多拿，能骗则骗，即便事情败露，把钱交回就行，也不会受到处罚，存在侥幸心理，这种错误的社会心态助长了一些家属铤而走险,恶意冒领骗取养老金。另外，如离退休人员发生多领或冒领，一旦查出多领或冒领，还可从一次性抚恤金中扣除。而如果享受遗属补助的人员发生多领或冒领，在冒领养老金后，不露面，不配合，更换联系方式，追缴难度则非常大。
（二）养老金待遇核定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1、人的因素。在职工养老金待遇核定过程中，程序没有办法识别人工录入数据正确与否，需经办人审核职工建立个人账户的时间及账户前工龄，退休时间及养老待遇开始时间等事项。一旦在核算过程中发生错误，那么职工的个人账户金额和账户前工龄就存在误差，职工养老金就被计算的高或低了。
2、程序因素。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程序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导致程序补发的养老金数额不准确。例如职工退休时，因材料不齐而没有计算的工龄，如下乡知青、部队服役等，后来又确认上的工龄，就要补发增加工龄引起的养老金增加额。还有因程序不完善，导致系统计算的补发金额与实际补发金额不相等，这时只能采取手工计算的方法，来计算补发金额。
（三）制度机制不完善不健全产生的风险
1、缺少经费保障，追责奖励机制不健全
目前社保机构的工作重心倾向于扩大社保范围、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养老金多领冒领问题重视不够，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在实际工作当中，社保机构不管采用何种认证手段，经认证后，只能怀疑离退休人员死亡。而要确认怀疑是否属实，就必须当面核实，对异地离退休人员的调查核实更需要经费保障。由于缺少有效的知情人举报奖励保护机制，加上碍于情面，顾虑打击报复，大众举报监督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
2、缺少离退休人员信息数据的共享机制
公安、医疗、民政等部门对离退休人员的死亡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离退休人员死亡的信息。但是由于与社保经办机构没有建立信息可共享的平台，信息传递不畅。公安数据库和社会保障系统数据库也没有联通，对死亡、失踪或劳动教养等信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及时掌握。导致了部分养老金多发错发而难以发现。
3、行政执法力量薄弱。虽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社会保险法》都有针对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条款,但由于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作机制，作为执法主体的社保行政部门势单力孤，力量薄弱，对欺骗、隐瞒多领冒领养老待遇的行为执行困难。当前，对经核实的领取养老金违法行为，能达到追回就不错了，这对些种行为未能起到应有的防范和震慑作用。
三、养老金发放风险的防范建议
（一）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的养老金计发环境。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深入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讲诚信、守公德的良好社会氛围。强化待遇领取人员的法制意识，使其熟悉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摒弃侥幸心理。鼓励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并进行适当奖励。二是将待遇领取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待遇领取情况纳入社会征信系统。若发生欺骗、冒领、隐瞒死亡等行为的，记入相关人员的个人征信记录，以起到警示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杜绝养老金发放风险。
1、加强部门间协调，建立离退休人员信息数据的共享机制。政府应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统一协调民政、公安、法院、社保等机构，建立使其信息数据库可互联互通的平台，达到资源可联网互查。每月信息比对，及时掌握职工死亡数据信息，及时停止死亡人员的养老金，避免多发冒领养老金。
2、加强行政执法建设，加大追缴处罚力度
新的《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使得对违法领取养老金行为的处理有法可依，也从立法上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义务。因此社保机构、司法及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该问题,有法必依，认真履职,形成合力,加大处罚力度,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利用法律的震慑作用,使企图冒领骗取养老金者,望而却步。
3、加强社会监督，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社保机构应设立举报电话、监督信箱,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举报,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冒领养老金属实的举报人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奖励机制的形成,必将大大提高群众反冒领养老金的积极性。
（三）依靠创新，不断加强认证工作。
1、多措并举，提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准确率。一是采用新的识别确认技术。可借鉴目前公安部门身份证办理中采用指纹识别的办法，在待遇资格认证中，也采用指纹识别认证，将指纹作为鉴别待遇领取人身份的凭证，降低“相面”出现误差的概率及兄弟姊妹替代认证的风险。也可考虑采用声纹识别、面部识别、人眼识别等技术来进行辅助认证。二是缩短认证周期。由一年认证一次改为一年认证多次，或是在待遇领取人退休日期的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内进行认证，降低因为认证周期长而产生多领冒领养老金月数及数额。
2、加强档案管理，建立信息预警系统。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完善退休人员信息数据库。工作人员要为每一位离退休人员分别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确保离退休人员信息准确。参保人员在退休时就要录入指纹等可确认身份的信息，保证联系方式可用。通过预警信息，在认证时加以重点关注，及时掌握离退休人员的生存状况，既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能有效的提高认证的准确率。
（四）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防控业务风险
在社保业务经办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社保业务经办和基金管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业务操作规程。在系统平台上，严格按照权限操作，互相制约，严格审核，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定期组织业务办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培训，吃透上级各项政策，不断提高业务办理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必须构建一个综合性、一体化养老金发放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要采取各种措施，形成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防控养老金发放风险，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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